
 

 

  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法會問題第十一條

(書 面 答 覆 )

提問者：石禮謙議員 會議日期: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 

作答者 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

問題： 

本人曾接獲不少旅遊業人士投訴，指現時三星級酒店房間數

目不足，未能滿足日益增多的內地遊客的需求。就此，政府

可否告知本會： 

(一) 當局有否制訂短期及長期措施，以增加三星級酒店房

間的供應量；若有，此等措施的詳情；若否，原因為

何；及 

(二) 關於在原本指定作工業用途的土地上發展酒店的申

請，當局會否簡化此類申請的處理程序；若會，詳情

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

答覆： 

主席:

 就問題的兩部分，我的答覆如下： 

(一) 政府認為酒店供應應由市場決定。政府一直密切

留意酒店房間的供應，根據規劃署及香港旅遊發

展局� 2004 年� 12 月的資料顯示，在� 2006 年底酒店
房間將較現時增加約� 14,000 間，整體酒店房間的
供應將由現時的� 39,000 間增加至約� 53,000 間。基
於這些酒店發展項目的位置、設施和房間數目，

估計在新增的酒店中，超過一半為中價酒店。這

正反映市場能夠回應旅遊業的增長和市場趨勢的

轉變，以滿足旅客的需求。政府會繼續留意酒店

的供應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 政府一向以有助營商的態度，改進規管，簡化程

序，讓各行業經營者� (包括酒店業� )在較佳的營商環
境下運作。

在規劃方面，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有彈性的安排，

以配合不同發展商的需要。城市規劃委員會� (城規
會 ) 曾將不少位於工業區的工業用地改劃成「其他
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，並接獲不少在該

些地帶內發展酒店的規劃許可申請。按照城市規

劃條例的規定，城規會須在接獲申請後兩個月內

考慮該宗申請。自� 2003 年起，城規會批准了� 37
項有關由工業用地改劃成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

「商貿」地帶內發展酒店的申請，地點包括黃竹

坑、觀塘、新蒲崗和長沙灣。

地政總署會根據規劃意向，處理由發展商提出的

契約修訂的申請，以容許酒店發展，並按照現行

政策收取補地價。

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和地契條款許可的情況下，發

展商可選擇在某土地上發展酒店或住宅。根據建

築物 (規劃 )規例第� 23A 條，建築事務監督可將用作
旅舘的建築物視作「非住用建築物」，以批准較高

的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。這會提供誘因給予發展

商興建旅館。

當局將繼續研究簡化整個發展審批程序，包括處理

在原本用作工業用途土地上發展酒店的申請、契約修

訂的程序等，以減少程序上的重覆，加強審批效

率。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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